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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型农业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

孙新华

摘 要  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社区属性。在经济视角的基

础上融入社区视角，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理解。从社区视角来看，我国走出了

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区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该道路具有农业经营主体的社区内生性、农业

经营规模的社区多样性、农业经营决策的社区主体性等特征，因而更加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和

农村现代化的协同推进。我国社区型农业之所以能够得以延续和发展，主要取决于我国农

村社区独特的关系结构、人口结构和制度结构。农村社区的关系结构和人口结构直接塑造

了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经营规模，而农民和社区之所以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经

营模式，根本上是由党和政府在农村搭建的制度结构决定的。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只有继续

坚持和发展社区型农业，我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才能更加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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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习近平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我国国情决定了发展现代农业既不能照搬一些国家大规模经营、大机械作业的

模式，也不能采取一些国家依靠高补贴来维持高价格和高收入的做法，必须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

路”［1］（P52）。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是在农村社区具体展开的，与农民和农村问题密切交织。因此，我国

的农业现代化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也决定了中国式农业

现代化必须要处理与农村社区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

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1］（P277）。实际上，不同于西方农业现代化表现出明显的

“去社区化”［2］（P194-216），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一直保持着鲜明的农村社区属性，并与农村社区相互促进、

协同发展［3］（P19-32）。因此，从农村社区角度探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重要切口。

一、文献综述

关于农业现代化和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界，但是，经济学界的研究普遍局限

在狭义的农业现代化范畴内，即主要从物质、技术、经营、服务体系、环境保护等层面来研究农业现代化［4］

（P2-6）［5］（P1-10）。这种研究仅仅就农业谈农业，忽视了农业与农村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经济学者在

研究中只关注与农业现代化直接相关的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经济要素，而很少关注农村社区及其

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仅从经济视角研究农业现代化，也许在西方国家有其合理性，但是不符合中国的

基本国情。我国的农村社区虽然也受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冲击，但依然是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6］

（P85-103）。几亿农民不仅生活其中，而且依赖于农村社区的土地和农业，社区内的社会关系以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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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并蕴含了潜在的巨大能量［7］（P32-46）。农业现代化也必然落地在具体的农村

社区之中，并受到当地社会结构的制约。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社会高度相关，农业现代化不仅是经

济学问题，也是社会学问题。因此，研究农业现代化需要将农村社会考虑进来，并将其作为关键变量。

社会学强调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结构并受其制约。近年来，我国社会学者重点关注了农业现代化的

社会后果和社会基础［8］（P23-47）。其中，有关农业现代化社会基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各种社会性因

素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重点体现在基于农户视角、阶层视角、关系视角、组织视角的研究中。农户视角

强调农户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认为农户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第一动力，并直接影响了我

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式和方向［9］（P28-50）［10］（P45-65）。阶层视角主要强调阶层分化对于农业现代化的推

动作用和对农业现代化样态的形塑［11］（P49-69）［12］。关系视角强调，农村社会一整套以关系、人情、面子

为基本特征的关系结构和行为取向，对农业现代化中的土地流转、市场交易和用工管理等都会产生直接

影响［13］（P18-24）［14］（P63-87）。组织视角则侧重于分析农村村社集体在推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小

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中的作用［15］（P163-172）［16］（P153-163）。

我国社会学者在农业现代化研究中更加强调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相对于经济视角仅仅关注经济因

素具有巨大突破，也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农业现代化社会基础的研究虽然从农村社区内部的若干要素

分析了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因素，但是忽视了从整体上探讨我国农村社区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及其对中

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塑造。实际上，探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离不开我国传统深厚而又富有活力的农村社

区。在我国，农村社区依然容纳了“根深蒂固的社区成员观念，其对土著与外来者的区分，在本村人员间

广泛运用拟亲属关系，由社区自身来处理成员间的纠纷的惯习和机制”［17］（P145）。显然，我国农村社区

的这些特性会作用于在其间展开的农业现代化实践，甚至可能成为形塑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农业与农村社区的关系角度来探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及其特征。

二、社区视角与社区型农业转型

学术界往往采用经济视角对农业及其农业现代化类型进行划分，如果在经济视角基础上引入社区

视角，则会进一步丰富既有研究对农业类型和农业现代化类型的探讨。接下来，笔者将提出农业及其现

代化研究的社区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社区型农业转型的分析框架。

（一） 社区视角下的农业及其现代化类型

一般来讲，农业的类型往往被划分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正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型的过程。这种划分方式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现代化程度两个维度展开的，而这两个维度往往又是

一体两面的关系。众所周知，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开始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新

的机器、技术和管理方法等现代生产要素被引入农业生产领域，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力，从而推动了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18］（P88-111）。

如果我们在经济维度之外引入农村社区这一社会维度，那么就可以进一步丰富对农业及其类型的

理解。显然，农业生产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任何形式的农业生产都需要在一定社会

空间展开，不过，不同的社会空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涵，特别是在人口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方面

存在明显差异。进而，社会空间的这些差异可能塑造出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方式。陈锡文曾比较了世

界范围内两类农业经营形式及其所处的社会空间：“实际上，早在工业化浪潮出现之前，世界上的农业经

营形式就已经有了两个大类的分野：一类是传统国家的农业，其代表是亚欧大陆板块中大多数开发较早

的地区。在这类地区，由于人类开发的历史久远，人口繁衍众多，因此逐步呈现出人多地少和人们依村

庄集居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小农和小农经济，指的就是这类地区的农业和农村状况。另一类是新大陆

国家的农业，其代表是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在那里人类开发的历史短，总体上地广人稀，尽管农业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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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由一家一户在经营（其中有的地方也曾出现过奴隶制的农场），但因其规模巨大，农场之间相隔甚

远，在农村地区就只有散居的农场主而无农户集居的村庄。因此，传统国家与新大陆国家的农业和农

村，最大的区别其实不在于农地经营的规模而在于农村的社会形态——有无村庄的存在。”［19］

（P112-113）

从中可以看出，传统国家和新大陆国家在农业和农村两方面都存在巨大区别，而且农业经营形式和

农村社会空间相互交织并互相影响。在传统国家的农村，村庄社区生活着众多人口，他们以家庭为基本

单位，家庭与家庭之间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联结成了关系紧密的共同体；各个家庭以农业生产作为最主

要的谋生方式，社区成员的生活主要根据农业生产的节奏而展开，农业生产与社区生活高度交织在一

起，而且各个家庭围绕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着密切合作。这样的农村社区也被称为“农业共同

体”［20］（P20-45）。实际上，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勾勒的我国乡土社会也是这种社区的理想类型［21］（P6-

86）。在这样的农村社区，社区具有农业性，农业也具有社区性，农业和社区高度融合而且相互塑造着

对方。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新大陆国家的农村，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依然是家庭，但是因为人烟稀

少，每个家庭农场的规模较大而且相距甚远，因而难以发育出类似于传统国家的村庄社区。正如黄宗智

所说，“美国模式之所以无顾村庄主要是因为，在其农场规模较大，相互隔离较远的客观实际下，基本不

可能形成类似于中国的人际关系紧密的村庄社区”［17］（P141）。在这种农村地区，农业生产与生活性的社

区基本是截然分离的，其中社区不具有农业性，而农业也不具有社区性。

因此，从农业的社区性维度来看，可以将农业大体划分为两种类型：社区型农业和非社区型农业。

所谓“社区型农业”，是指农业生产高度嵌入于农村社区，农业生产与农村社区相互促进并协同发展的一

种农业形态。所谓“非社区型农业”，是指农业生产与农村社区无关，或农业生产脱嵌于农村社区的一种

农业形态。以此来看，传统国家的农业属于社区型农业，新大陆国家的农业则属于非社区型农业。需要

说明的是，社区型农业与社区支持农业有本质区别。社区支持农业是都市农业中的一种，“是由个人组

成社区，这些个人许诺支持农场的运行，从而使该农场或合法或合情合理地成为该社区的农场，生产者

与消费者相互支持，共同承担农业风险，共享农产品”［22］（P23-32）。虽然社区型农业与社区支持农业都

强调社区与农业的相互促进，但是社区支持农业侧重于城市社区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而社区型农业强调

农村社区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搭建社会维度和经济维度相结合的农业划分标准。据此，可将农业划分为四种

理想类型——社区型传统农业、非社区型传统农业、社区型现代农业、非社区型现代农业，如表1所示。

表1　社区视角下农业的理想类型

空间维度

经济维度

有社区性

无社区性

传统

社区型传统农业

非社区型传统农业

现代

社区型现代农业

非社区型现代农业

基于以上四种农业类型的划分，农业现代化大体也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从理论上讲，在现代化过

程中，社区型传统农业既可能转型为社区型现代农业，又可能转型为非社区型现代农业；非社区型传统

农业既可能转型为非社区型现代农业，又可能转型为社区型现代农业。具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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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社区视角下农业现代化的理想类型

（二） 社区型农业转型的分析框架

从社区视角来看，我国的传统农业属于典型的社区型传统农业，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属于社区型农

业转型的范畴。从理论上建构社区型农业转型的分析框架，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我国农业现代化及其

在世界范围内的定位。

正如前文所述，在社区型传统农业阶段，农业是高度嵌入农村社区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社区相互形

塑。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生产与农村社区关系的变化直接决定了现代农业的性质，即到底走向社

区型现代农业还是非社区型现代农业。社区型农业在现代化中的不同走向实际上是农村社区内外部各

种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农村社区内部的各类农户（如普通农户、精英、内生资本等）、各

种组织、农户之间的关系和组织化程度等，农村社区外部的资本、政府等。从这些力量对待农业与农村

社区关系的态度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考虑农村社区及其成员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现代

化，从而可以实现农业转型和农村社区的协同发展，典型代表是农村社区内部依赖农业生产和农村社区

的中下层农民所推动的农业现代化；另一类是主要从农业现代化实现的角度出发，基本不考虑农村社区

发展及其内部各类农户的需要，甚至不惜牺牲农村社区和农户利益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典型代表是城市

工商资本通过强制手段流转土地发展的农业现代化。

实际上，在各国社区型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中，中下层农民和社区组织等社区内生力量都希望根据自

身利益自主选择农业现代化模式。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农村社区对农业转型产生两方面的直接

影响：一是农村社区的关系形态对农业经营主体性质的影响。现代化进程会加速人财物在城乡之间相

互流动，农业经营主体可能是农村社区原有的成员，也可能是农村社区之外的人员。但是一般而言，农

村社区成员之间具有较为紧密的关系，在同等条件下一般倾向于在土地交易中将土地出售或流转给乡

邻，因而农业经营主体更可能是农村社区成员。二是农村社区的人口结构对农业经营规模的影响。随

着土地交易的展开，农业经营规模也会随之调整。在没有外力影响的条件下，农村社区的人口数量会对

农业经营规模产生直接影响，一般而言，人口数量与农业经营规模成反比。

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影响农业转型的力量显然已经不再局限于农村社区的内生力量，还包括来

自农村社区外部的资本力量。各类资本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更希望从经济角度而不是社区角度来

定位农业现代化。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区的内生力量能否自主决策、能发挥多大作用，还受制

于农村社区外部的工商资本和政府等关键主体的影响。农业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实际上正是农村社区内

外部各种力量竞争和博弈的结果［23］（P113-117）。其中，政府的作用尤其关键。农业“蛋糕”总是有限的，

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经营领域，本质上是与各类农民竞争农业“蛋糕”的份额。因此，当一国政府站在下乡

资本一方并出台有利于资本的政策时，该国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就更可能有利于工商资本，并对农民和农

村社区形成排斥，从而更可能走向非社区型现代农业；而当一国政府站在农民和农村社区一方并出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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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社区的政策时，该国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则更可能有利于农民和农村社区，并对资本下乡形成限制，

从而更可能走向社区型现代农业。

综上所述，在以上社区型农业转型的分析框架内部，农村社区的各种力量、农村外部的资本和国家

等各种因素都直接影响着社区型农业转型的方向。整体来看，农村社区的内生力量是推动社区型农业

继续延续的基础性力量；工商资本则是推动社区型农业去社区化的主要推手；国家力量是影响两种力量

的关键主体，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社区型农业转型的方向。

因此，从社区视角来研究农业现代化至少有两大优势：第一，社区视角拓展了单维的经济视角对农

业现代化的分析，进而有利于构建涵盖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从而深入推进学界对农

业现代化的研究。第二，社区视角在社区型农业转型研究中可以统合关于农业转型的农户视角、阶层视

角、关系视角、组织视角，甚至还包括国家视角等。因为农户、阶层、关系、组织和国家等因素对农业转型

的影响基本都是在农村社区场域展开的。因此，社区视角有利于将以上各种视角统合起来进行分析。

三、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式社区型农业及其转型

我国和欧洲典型国家的传统农业都属于社区型农业，但是农业转型道路却明显不同。通过中西比

较，可以更清晰地辨析社区型传统农业两种转型路径及其差别，也可以更好地厘清中国式社区型现代农

业的特征。

（一） 社区型农业转型的西方道路

列宁曾将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归纳为三种模式：英国式道路、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

路［24］（P205-206）。列宁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转型路径。如果从社区视角来看，

英国和普鲁士的传统农业都属于社区型传统农业，美国的传统农业则属于非社区型传统农业。因此，这

里主要分析英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中社区型传统农业的转型方向及其与农村社区的关系。

正如张晓山所说，“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历程。16世纪至18世纪末

19世纪初，英国大地主阶级通过‘圈地运动’，大规模剥夺独立小农的土地，建立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基

础上的资本主义大租佃农场，形成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19世纪以后的德国，由封建地主经济逐渐过

渡到资产阶级—地主经济，形成了保留封建残余的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西方

各国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虽然不同，但都是先通过对小农的剥夺，在农业中形成和奠定了资本主义的生

产关系”［25］（P17-24）。从中可以看出，英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在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路径上存在明

显不同，但都是通过对小农的剥夺实现的。如果从农业与农村社区的关系来看，在两种道路中农业普遍

与农村社区发生分离，甚至出现了农业现代化瓦解农村社区的后果。

英国是最早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在英国的传统农村社会，农业经营形成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基

本格局。正如马克思所说，“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

在封建的招牌后面”［26］（P784-785）。但是，英国持续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不仅将广大自耕农从土地

上驱逐出去，使其成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而且将自耕农赖以生存的村庄夷为平地。马克

思发现，“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村落的位置，而且村落本身，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

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

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27］（P263）。因此，英国的农业现代化是建立在对自耕农的剥夺、驱逐

和对农村的“清扫”基础上的。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英国现代农业主要是以脱嵌于农村社区的农场为

基本经营单位，而且面积普遍较大。2017年，英国共有农场21.7万个，平均面积达81.4公顷［28］（P11-15）。

普鲁士式道路主要是指德国东部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德国易北河东岸，长期普遍存在的是领主

庄园制，领主把领地分为若干村庄耕地即“村社马尔克”：“在这样一个村庄中，所有的人都服从庄园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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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他们生活在一种‘继承性的隶属关系’的状态中。”［29］（P54）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领主们不得不

启动自上而下的改革，并通过改良的方式从“农奴主—地主农场缓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大

批农民变成单身无靠的农民和雇农”［24］（P205）。韦伯在对易北河东岸农业的研究中也发现，“资本主义

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既是一种淘汰（Selection），也是一种掠夺（Depredation）。大量无组织的小自耕农

面对城市的金融力量，自然不堪一击；即使位列自耕农之上的贵族阶层也不能幸免” ［30］（P116），“旧日的

农村社区也消失了，雇农成为流动的无产阶级了”［30］（P137）。此后，虽然东德农业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

和统一后的私有化过程，但是东德脱嵌于农村社区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并未改变，而且德国的农场主要是

以大型农场为主，至2021年，德国农场的平均规模达到64.01公顷［31］（P109-116）。

由此可见，英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不仅剥夺了小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权利，而且推动了农业与

农村社区的分离，农村社区遭到了灭顶之灾。这些国家即使依然保留了一些农村社区，但是已经与农场

主关系不大。如有研究指出，“德国大多数居住在农村的居民已经不再是农民。他们工作在周边城市，

利用私人轿车每日往返于居住的乡村和工作的城市之间”［32］（P1644-1656）。同时，农业主要是农场主的

事业，与周边的社区及其成员关系不大。从社区视角来看，这种现代农业属于本文所说的非社区型现代

农业。

英国和德国的社区型农业之所以发生以上转变，主要是因为在两国农业转型的关键阶段，资本和作

为资本代言人的政府形成了强有力的联盟，共同排斥了农村社区力量在农业转型中发挥作用，甚至在很

大程度上摧毁了农村社区力量，从而使社区型农业在现代化转型中走向了“去社区化”。

（二） 社区型农业转型的中国实践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上很早便明确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

路。1957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明确指出，“发

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

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

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过渡时期中将长期地存在，但是，由于农业合

作化的基本完成，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前一条道路，走上后一条道路”［33］（P634）。

实际上，党和政府也在不断坚持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

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得以翻身做主，不仅分到了土地，而且可以独立自主安

排生产。1958年后，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我国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农业集体化道路。

虽然农业集体化有很多曲折探索，但是这一时期农田水利设施明显改善，农业技术装备和农业科技水平

取得较大进步，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建设，进

一步使生产队成为农村集生产、生活于一体的基本单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逐步确立了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农户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充分调动了广

大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并催生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格局。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领域转移。这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土地流转率不断提高，大量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不断出现，农业经营规模日益扩大。无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大提升了我国农业现代化水

平。与此同时，我国的小农户也早已不是传统的小农了，正如黄宗智所说，他们已经发展为“现代化了的

小农经济”，具体表现在：“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附加值的现代化设施菜果生产与相当高度机械化的

现代化的小农业粮食生产并存［7］（P32-46）。

从以上对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小农户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农业经营

主体，而且他们也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与时俱进，虽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兴起，但是并没有像西方

国家普遍出现大农场替代和剥夺小农户的现象，而是形成了以小农户为主并与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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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作为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农村社区不仅构成了广大农民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居所，而且是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生产的场地，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出现农业现代化消

解农村社区的局面，而是农业现代化高度嵌入于农村社区并与其协同发展。

整体来看，我国农业现代化既有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又有中国

特色。如果从农业与农村社区的关系角度来看，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社区型农业”得以延续和发展，

从而使农业与农村社区可以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即我国农业实现了社区型农业的现代化转型。笔者认

为，这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农业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具体而言，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我国

社区型现代农业具有以下三个典型特征。

第一，农业经营主体的社区内生性。依据农业经营主体是否来源于农村社区成员，可以将农业经营

主体区分为外生型和内生型两大类。在西方农业现代化中，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是与当地社区缺乏联系

的外生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同于西方，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经营主体主要由内生型农业经营

主体构成。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为5.76亿亩，占家庭承

包耕地总面积的36.7%，其中，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其他主体的流转面积分别为2.70

亿亩、0.88亿亩、1.17亿亩、0.59亿亩、0.42亿亩［34］（P113）。从中可以看出三点：一是我国63.3%的家庭承

包耕地面积仍由农村社区的原承包户耕种；二是土地流转的转入户也主要是农村社区的成员，特别是农

户和家庭农场基本都是农村社区成员；三是农业企业流转面积比较有限，只有0.59亿亩，仅占家庭承包

耕地总面积的3.8%。农业经营主体的社区内生性充分保障了现代农业与农村社区的良性互动关系。尽

管不少“资本下乡”使农业规模经营出现了“去社区化”的倾向［35］（P16-24），但是发生范围有限，而且并未

像西方国家那样将小农户驱逐出土地和农村社区，因为农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

而且因为工商资本的农业生产也在农村社区场域展开，他们在农业经营中也受到村庄社区的制约，因而

需要与村庄社区及其成员处理好关系并积极嵌入其中［13］（P18-24）。

第二，农业经营规模的社区多样性。经营规模是现代农业的关键特征。按照主流观点，农业规模经

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格格不入［36］（P512）。英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是

典型的发展规模经营的模式。不同于主流观点和西方农业现代化路径，我国形成了以小农户为主、规模

经营主体为辅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

有19300.7万户，占比71%；经营耕地10-30亩的有2857.3万户，占比10.5%；经营耕地30-50亩的有686.8

万户，占比2.5%；经营耕地50-100亩的有287.7万户，占比1.1%；经营耕地100-200亩的有107.3万户，占

比0.4%；经营耕地200亩以上的有50.9万户，占比0.2%［34］（P4）。从两类经营主体内部来看，经营规模的

多样性更加明显。小农户既有耕种几亩地的“老人农业”，又有耕种几十亩地的“中坚农民”［37］（P103-

105）；规模经营户既有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又有经营规模达到几百亩、上千亩甚至更大面积的工

商企业和合作社。如果从农村社区层面来看，各个社区在农业经营规模上的多样性也非常明显。总体

来看，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较多，往往以小农户为主，但适度规模经营

也在不断发展；而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大幅减少，农业经营规模不断扩

大，但小农户依然占据一定比例。

第三，农业经营决策的社区主体性。新内生发展理论认为，农民和社区在乡村发展中的自我决策和

主体参与是保障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38］（P2-20）。西方国家之所以出现去社区化的农业现代化，关键

原因是农民和社区失去了农业经营决策的主导权，而更容易被各类资本主导。近年来，尽管我国在一些

地方也出现过违背农民意愿的土地流转，但是整体上农民和社区在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中

仍然具有明显的主体性，具体体现在农民自主决策和社区集体决策两个方面。农民自主决策体现在，农

民可以根据家庭禀赋选择自己经营承包地，还是对外流转土地，抑或扩大经营规模。同时，农民的自主

决策权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的严格保护，而不至于像西方国家那样更容易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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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导。社区集体决策体现在，不少地方村社组织按照村民自治规则进行集体决策，在土地流转和规模

经营中发挥统筹作用，解决“一家一户不好办或办不好的事情”。社区主体性使农民和社区可以根据自

身利益选择农业现代化模式，从而保障农业现代化和村庄社区及其成员的协同发展。

总体来看，在西方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业逐步从农村社区中剥离出来，甚至对农村社区产生了消

解性作用，因此，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社区基本没有关系。不同于此，我国农业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紧密

嵌入于农村社区，呈现出农业经营主体的社区内生性、农业经营规模的社区多样性、农业经营决策的社

区主体性等特征。

正因如此，我国农业现代化反过来也会促进农村社区及其成员的发展，两者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

发展的格局。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社区型农业为社区成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一方

面，“老人农业”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具有价值感的退养空间；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也是大批中青年农民

的生计来源和创业途径［39］（P117-137）。其次，社区型农业促进了社区成员间的社会联结。一方面，社区

成员围绕土地流转和农业生产的经济联结进一步加强和激活了成员之间的村庄社会关联；另一方面，社

区成员在土地流转和农业生产中形成的各种互助与合作也会促进维系社区共同体。最后，社区型农业

也为社区治理提供了保障。大量研究显示，正是内生型农业经营主体构成了农村社区体制性精英（如村

干部、小组长等）和非体制性精英的重要来源，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关键的中间作用［40］（P71-87）。

四、中国社区型农业转型的实现机制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业之所以依然能够保持鲜明的社区属性，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国有生命

力强大的农村社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形成了有利于社区型农业发展的保护型制度。

（一） 关系结构与农业经营主体的社区内生性

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现代化的直接担纲者。农业现代化实际上也是农业经营主体不断筛选和调整

的过程。为什么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是社区内生型的，而不是外生型的？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察

农业经营主体所处的农村社区结构。正如王春光所说：“社会学在探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候最关注现

代化主体问题。谁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主体？他们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他们

的动力、目标来自哪里？是否存在相应的能力？他们的行动受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制约？”［41］（P36）

我国农村社区在关系结构上具有鲜明的差序格局特征。正如费孝通所说，“以‘己’为中心，像石子

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

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21］（P27），“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

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21］（P36）。熟人社会

的乡土逻辑要求村民采取不同的标准对待不同的人，特别是在熟人和陌生人之间有巨大差别。“对待熟

人，村民必须按照情面原则行事……对待陌生人，歧视是合理的，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作为交涉手段也

是合理的；漠视陌生人的利益，偏袒熟人和本地人同样是合理的”［42］（P236）。

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我国农村社区的差序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但是依然在当今农村社区发挥着基

础性作用。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村社区的差序格局直接影响了农业经营主体的筛选，具体表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土地流转的差序格局。在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土地流转是发展规模经

营的关键途径。现实中，希望转入土地的既有社区成员，又有社区外的人员，还有不少工商资本。而农

户转出土地时，一般在同等条件下会按照差序格局原则选择流转对象。在土地流转市场欠发达的地区，

农户一般将土地免费或低价流转给亲朋好友或邻居。这既是一种互惠的人情往来，又可以保证农地不

被破坏且能灵活收回。而在土地流转市场较发达的地区，在同等价格下农户也会优先流转给本社区村

民。基于全国的调查数据显示，土地流转中将农地流转给亲友或本村农户的转出户占比 71.01%，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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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7%出于非营利动机，50.83%出于营利性动机［43］（P102）。可见，尽管营利性动机已在土地流转中占

据主流，但是，土地流转的大部分转入户依然是农村社区成员。

其次是农业经营的内外有别。近年来，在各地已经发展出一大批内生型和外生型农业经营主体。

但是，在同一农村社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经营过程中却面临截然不同的处境，特别体现在他们

与农村社区的互动方面。比如，在雇佣劳动中外生型农业经营主体往往会遭遇更加普遍和严重的“磨洋

工”问题；在农业灌溉、采用机械等方面往往会遭遇村民的各种阻挠；甚至，成熟的庄稼往往也会遭到一

些村民的偷盗和破坏。而内生型农业经营主体则很少会遇到这些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农业经营无法脱

离农村社区，在很多环节都需要与农村社区成员进行互动，而村民在对待社区内外的人员时会采用不同

的规则。一般而言，对于社区内的熟人按照情面原则行事，对于社区外的陌生人则可以采取歧视原则。

因此，外生型农业经营主体即使能够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起来，也更容易遭遇失败，维持下来的外生型农

业经营主体则不得不积极嵌入当地农村社区并与村民处理好关系。

总之，农村社区的差序格局原则会通过土地流转和农业经营影响农业经营主体的筛选，从而使农业

经营主体具有内生性特征。即使在外力作用下，农业经营主体在一定时期呈现出外来性特征，但是，随

着农村社区关系结构不断发挥作用，农业经营主体的内生性也会不断增强。

（二） 人口结构与农业经营规模的社区多样性

农业经营的规模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在我国社区型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经营规模也

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分田到户之初，我国各地的农业经营主体基本都是小农户，他们的经营规模不

过七八上十亩。当前，虽然小农户依然占据多数，但是同时已经产生一大批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我国农

业经营规模呈现出“小规模+适度规模+大规模”的多样化格局。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国，农业经营

规模的变动关键取决于农村人口转移的状况，只有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和非农领域大量转移，才能实现

农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习近平指出，“要把握好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与城镇化

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

平提高相适应，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不能单纯为了追求土地经营规模强制农民流转土地，更不能人为

垒大户。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1］

（P8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已由1978年的17.92%提升到2024年的67%，但是，户籍

人口的城镇化率仍没有超过 50%。因此，整体上看我国依然有近 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社区，同时，仍有

2.9亿多农民工未能完全脱离农村社区［44］（P4）。这些农村人口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农业生产，从而决定了

我国的农业经营不可能像人地关系较为缓和的西方国家那样实现普遍的规模化，而是会根据农村社区

的人口转移状态发展出多元规模格局。

具体而言，“老人农业”在我国农村仍然非常普遍，而且占据相当比例。已经从非农就业领域退出的

农村老年人虽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劳动力，但是现实中他们依然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无论是从生活来

源考虑还是从社会价值实现来讲，他们都需要耕种小面积土地。通过小规模的农业经营，农村低龄老人

不仅能够实现较高质量的自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持子代家庭，从而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

半工半耕模式［39］（P117-137）。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中青年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外出务工或经商，主

动或被动地从事农业经营。他们的经营规模则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有些中青年农民只经营小面

积土地，部分家庭成员在本地或外地从事非农就业，从而形成了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45］

（P32-43）。少部分中青年农民则是全家的主要劳动力都从事农业，成为职业农民。他们的经营规模普

遍较大，主要是通过转入本社区外出务工农户的承包土地，发展为经营面积更大的家庭农场等适度规模

经营主体。在人口流出较多的农村地区，也有一些中青年农民转入几百上千亩土地进行公司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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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我国农村社区依然有大量人口无法完全实现城镇化，他们需要依赖农业生产获得生存或发

展机会。只不过因为家庭禀赋有所区别，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农业经营规模。劳动力有限的家庭选择经

营小规模土地，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家庭则选择扩大经营规模。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在土地流转差

序格局机制的作用下，只有满足当地社区农户农业经营的诉求之后，才会有外来工商资本下乡发展农业

规模经营的空间。

因此，我国农村社区人口的转移状况使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呈现出“小规模+适度规模+大规模”的多

样化格局。放眼未来，随着农村社区人口的不断向外转移，我国农业经营的规模当然会不断扩大，但是

各种农业经营规模并行发展的格局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依然不会改变。只不过，在区域上会呈现出一

定差异，具体而言，在农村社区人口流出较少的地区，农村社区内的农业经营规模以“小规模经营+适度

规模经营”格局为主，大规模经营只是零星出现；在农村社区人口流出较多的地区，农村社区则是以适度

规模经营或大规模经营为主，以小规模经营为辅。

（三） 制度结构与农业经营决策的社区主体性

我国社区型农业及其现代化模式植根于农村社区的深厚土壤，并在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经营规模等

方面受到农村社区的深刻形塑。我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和发展社区型农业，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现代

化，不仅在于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社区具有强大生命力，而且在于党和政府提供的制度保障。在农业现代

化道路上，西方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助推了其农业去社区化进程。不同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

将“三农”问题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把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努力

奋斗的目标，为农村制度创新与变革确立了正确方向［46］（P44-6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

围绕农村制度进行的改革与创新，为中国式社区型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

陈锡文指出，我国农村已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四项制度：“一是土地制度，建立农村土地属于农

民集体所有的制度；二是组织制度，依托农村的集体土地建立起了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三是经营

制度，实行集体土地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四是社会治理制度，乡村基层社

会实行由村民自治的制度。”［47］（P7）应该说，以上四项农村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社会的集中体现。

四项制度涉及土地产权、农业经营、农民组织和村庄治理等各个方面，但都聚焦于农民和集体的关系，试

图从制度层面解决农民和集体两个层次的积极性问题。例如，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设置的初衷是，

既充分调动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性，又充分发挥集体在农业生产中的统筹优势。其实，统分结合的

精神不仅体现在农业经营层面，而且贯穿于土地产权、农民组织和村庄治理等方面，从而能够同时保障

农民主体性和社区主体性的发挥。

首先，四项农村制度充分保障了农户在农业经营中的主体性。农民主体性指的是农民在经济、社

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主导权、参与权、表达权、受益权和消费权［48］（P31-40）。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土地

私有制，我国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很快就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后续虽然历经各

项改革，但是我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始终没有动摇。为了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使农户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土地承包期不断延长，从第一轮的15年延长到第二轮的30年。党

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充分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让农民吃上了长效“定心丸”。在承包期内，除

了买卖土地外，农民对于承包土地基本上享有了物权的所有权利，完全可以根据家庭需要自主进行经

营、转包、流转甚至抵押。正是因为农民享有充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个体理性的驱动下，他们完全可

以根据家庭禀赋自主处置土地经营权。换言之，正是因为在土地利用和农业经营中农民拥有充分的主

体性，才可以更好地调动自身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够抵制一些不利于农

民和农村社区利益的资本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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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四项农村制度也为集体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空间。集体主体性是指农民集体通过民主协商

超越单个农户的局限性从而围绕社区公共事务达成共识的状态，实际上就是发挥集体“统”的作用。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小农户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存在很多“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公共事务，特别体现在小农户的内部组织

以及小农户与大市场、政府的对接方面。比如，在对接国家项目下乡修缮农田基础设施、对接农业社会

化服务规模化供给、细碎土地的集中连片流转等方面，小农户都存在天然缺陷。而村集体在这些方面恰

恰拥有较强的组织优势、协调优势和制度优势［49］（P68-77）。我国四项农村制度不仅赋予了村集体发挥

统筹作用的责任，而且指明了发挥集体主体性的组织路径，即在确保农民主体性的基础上按照村民自治

制度激活和发挥集体主体性。从实践来看，各地村集体在维持农业生产秩序、协助国家资源下乡等方面

普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土地利用方面，针对细碎土地流转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很多村集体积极

充当土地流转中介，通过两次流转不仅使小农户获得了连片的土地，而且使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能

流转连片土地，典型案例如安徽繁昌的“虚拟确权”、湖北沙洋的“按户连片”等［16］（P153-163）；在农业社

会化服务方面，很多村集体积极充当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中的组织者、协调者和供给者，统筹各类农业

经营主体与市场主体、政府部门的对接，积极推动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衔接以及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培育，典型案例有江苏射阳的“联耕联种”创新［50］（P101-111）。可见，我国社区型农业的现代化

转型，也离不开集体主体性的充分发挥。

综合来看，农村社区的关系结构和人口结构直接塑造了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经营规模，而农

民和社区之所以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经营模式，根本上是由党和政府在农村搭建的制度结构决定

的。正是因为以上三个方面共同作用，才使我国社区型农业在现代化进程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从而走上

了不同于西方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

五、结  论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短板。我国农村人口规模巨大和农村社区广泛存在的基

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在各个历史阶段不断

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农民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和协同推进。

不同于既有研究主要从经济维度研究我国农业现代化，本文引入社区视角建构了综合经济维度和

社会维度的分析框架，这不仅有利于深化对农业和农业现代化类型的分析，而且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式农

业现代化的探讨。研究发现，同样属于社区型农业转型，西方典型国家的社区型农业经历了去社区化的

过程，甚至出现了农业现代化对农民和农村社区的侵蚀；而我国的社区型农业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得以

延续并不断发展，从而呈现出农业发展与农村社区相互促进和协同发展的格局。我国社区型农业在现

代化过程中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农业经营主体的社区内生性、农业经营规模的社区多样性、农业经营决

策的社区主体性。这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农业现代化模式的关键所在。我国之所以能够实

现社区型农业的现代化，主要取决于我国农村社区独特的关系结构、人口结构和制度结构。我国农村社

区的关系结构使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倾向于社区内生性；农村社区的人口结构使我国的农业经营规模

呈现出社区多样化格局；农村社区的制度结构则保障了农业经营决策的社区主体性。

当然，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从农业与农村社区关系角度来看，我国农业现代化

道路是农业、农村、农民全面现代化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密切相关，其他国家不

一定能够模仿，但是其中蕴含的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和农民的协调关系，无疑为其他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推动农业农村农民

与国家同步实现现代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只有继续坚持和发展社区型农业，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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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现代化与农村农民现代化同步推进，我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才能更加稳健。因此，各级政府在推

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不仅要从经济视角展开设计，而且要从社区视角进行谋划，避免“眼中无农民”“眼

中无社区”的农业现代化。具体而言，在农业经营主体的筛选、农业经营规模的设定、农业发展模式的选

择等方面都应该充分尊重农村社区及其成员的意见，允许社区多样性，避免“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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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based Agriculture and Chines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un Xinhua （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has not only economic attributes, but also community at‐

tributes. Incorporating a community perspective into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helps deepen the understand‐

ing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From a community perspective, China has embarked on a commu‐

nity-based path to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distinct from that of western countries. The pat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munity endogeneity of agricultural operators, community d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cales, 

and community subjectivity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decisions, thus better facilitating the coordinated ad‐

v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e continu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munity-based agriculture are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unique relational, demographic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China's rural communities. The relational and demographic structure of rural communities direct‐

ly shape China's agricultural operators and the scal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and farmers and communities 

being able to choose appropriat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modes is fundamentally determined by the rural in‐

stitutional structure established b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nly by 

continuing to uphold and develop community-oriented agriculture can China's path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road remain stable and enduring.

Key words community-based agriculture; non-community-based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moderniza‐

tion; smallholder farmers; new types of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ntities; population structure; agricultural opera‐

tion scale;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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